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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證配售協議失效

茲提述中國優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8月 16日的通函（「通函」）
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5月 24日及 2018年 9月 5日的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
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認股權證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按竭盡所能基準，向不少於
六名認股權證承配人配售最多 377,600,000份附帶權利可按初步認股權證行使價每股
1.35港元認購最多 377,600,000股認股權證股份的認股權證）已經失效。

根據認股權證配售協議，倘任何先決條件於 2018年 9月 30日（或本公司與配售代理
書面協定的其他日期）下午五時正仍未達成，認股權證配售協議將告停止及終止，
而本公司及配售代理不得向對方提出任何申索，惟任何先前違約除外。截至本公告
日期，本公司獲配售代理告知，由於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認股權證配售並未成
功，若干先決條件尚未達成或豁免。因此，認股權證配售協議已經失效並於當時停
止及終止，認股權證配售不會繼續進行。

董事認為，認股權證配售協議的失效並無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
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中國優通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姜長青

香港，2018年 10月 1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姜長青先生、趙峰先生、計惠芳女士、劉建洲女士及陳齊爭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葛淩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孟繁林先生、王海玉先生及李曉慧女士。


